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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附記條款特別聲明 
(114.5.20 修正) 

一、茲特別聲明，以下附記條款優先於契約條款及工作計劃書以外其他文件附

記條款之適用。 

二、契約如約定廠商須於網路廣告平臺刊登廣告者，應遵守以下規範： 

（一）廠商禁止於違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網路廣告平臺刊登廣告。 

（二）廠商於刊登廣告前，應提報擬刊登廣告之網路廣告平臺及擬刊登內容

供機關審查，機關得就擬刊登內容予以審查，如擬刊登平臺違反實名

制規定，機關應就本案禁止廠商於該平臺刊登廣告（違反實名制規定

之網路廣告平臺名單由機關登入政府電子採購網查詢）。 

（三）前開違反實名制規定，係指具實名制義務之網路平台業者違反詐欺犯

罪危害防制條例第30條第2項第1款實名制規定：「網路廣告平臺業者

應建立下列管理措施：一、對其網路廣告服務，應以數位簽章、快速

身分識別機制或其他安全性相當之技術或方式驗證委託刊播者及出

資者之身分。」並經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（數位發展部）依同

條例第40條第1項第2款令其限期改正。 

三、契約如約定廠商須交付書面履約成果者，廠商就本案履約時使用資通訊產

品之禁制事項： 

（一）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禁止使用及採購中國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[含軟

體、硬體及服務(含生成式AI程式如：Deepseek等)，下同]。 

（二）廠商不得向生成式AI提供本案涉及公務應保密、個人及未經機關（構）

同意公開之資訊，亦不得向生成式AI詢問可能涉及本案機敏或個人資

料之事項，其經生成式AI產製之履約標的及相關文件，廠商應予以標

明或揭露。 

（三）廠商履約過程及成果需透過使用及採購生成式AI以產出履約標的內

容或相關文件者，應先徵得機關同意始得為之。 

（四）廠商應於得標後以「使用資通訊產品禁制事項同意書/切結書」(如附

件)聲明其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遵循上述準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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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廠商人員、代理人或使用人如有違反本點或簽署之同意書/切結書者，

適用契約本文關於權利及責任條款之違約責任，就機關所受損害負賠

償之責；致第三人權利受有損害者，廠商亦應負責。 

四、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構成違反其他契約約定之情形，機關得以書面

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全部或部分契約： 

（一）違反本特別聲明第3點第1款至第3款規定者。 

（二）依本特別聲明第3點第5款簽署之同意書/切結書，切結內容不實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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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資通訊產品禁制事項同意書/切結書 
（得標後檢附） 

 

本廠商    （得標廠商）    履行    （補助機關）    辦理

之    （標的名稱）    案，已充分瞭解並遵行本特別聲明所定資

通訊產品之禁制事項規範，於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均無違反前述禁

制事項，如有違反，願賠償一切因此所生之損害，並擔負相關民、

刑事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
立書人 

  申請廠商：      （蓋章） 

  負 責 人：      （蓋章）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
